关于提交各部门/单位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
评建方案的通知
全校各部门/单位：
根据《武昌首义学院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评建工作方案》（院评建〔2020〕1号），按照学校评建工作进度要求，请各单位认真组织学习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相关文件（见附件）及《武昌首义学院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评建工作方案》（纸质文本），制定本部门/单位评建工作方案，具体应包含（不限于）如下要求：
1.成立本部门评建组织机构，明确分工，责任到人；
2.在认真研读评估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根据“硬件从实、软件从严”的要求，摸清部门/单位基本情况，查找问题和不足，提出初步建设方案和所需支持条件（须注明提供支持条件的部门名称）；
[bookmark: _GoBack]3.围绕学校人才培养定位及办学特色，拟定主要战线的特色亮点工作，如教学战线教育教学改革亮点特色、学工战线学生管理及第二课堂亮点特色、人事部门教师队伍建设亮点特色、招生就业亮点特色、各教学单位“一院一特色”亮点特色等等，提出特色项目建设初步方案；
4.根据学校评建工作总体进程安排，拟定本部门/单位工作进度安排；
5.5个评建指标专项建设组在认真研读评建指标的基础上，讨论所辖观测点支撑材料内容；
6.建立健全本部门/单位评建工作保障机制。
各部门/单位确定评建工作联络员，于7月17日前书面报评建办（联系人樊方，联系电话88426183）。各部门/单位评建方案于7月31日前报送电子及纸质文本至评建办。其他未尽事宜可咨询评建办刘媛媛，联系电话：88427183。

附件：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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